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地訴字第85號

聲  請  人  翁郁婷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原告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桃園市政府間性

別平等工作法事件，聲請參加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規定「行政法院認為撤銷訴訟之

結果，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者，得依職權命

其獨立參加訴訟，並得因該第三人之聲請，裁定允許其參

加。」準此，獨立參加訴訟之目的，不在輔助當事人一造訴

訟，而係在保護自己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自以當事人以外

之第三人，因該訴訟之結果，其自己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

受損害者，該第三人始得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獨立參加訴

訟。前開規定在於撤銷訴訟之結果，如被告敗訴，則第三人

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直接損害，如未命該第三人參加訴

訟，將影響其訴訟權之實施，故有命其獨立參加訴訟之必

要。如被告敗訴結果，對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不致

發生直接損害時，即不屬該條項所規定命獨立參加之範圍。

又獨立參加人為同法第23條之訴訟當事人，如不服原審之判

決，得獨立上訴，故參加人究是否合於獨立參加之要件，影

響其訴訟上地位。(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裁聲字第277號裁

定、107年度判字第489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行政訴訟

法第42條第1項所謂「行政法院認為撤銷訴訟之結果，第三

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者」，係指因撤銷判決之形

成力，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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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不包括間接受損害在內。

二、次按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條第1項規定：「為保障工作權之性

別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

精神，爰制定本法。」可知立法者制定該法之宗旨在於透過

職場上性別平等相關制度之建構及實行，以保障全體受僱者

或求職者之工作權，並於同法第33條、第34條規定受僱者或

求職者發現雇主違反相關促進工作平等措施、性別歧視禁止

之規定時，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訴，以啟動地方主管機關調

查、審議雇主是否有違促進工作平等措施、性別歧視禁止之

規定，並於雇主違反性別歧視禁止規定或性騷擾防治規定

時，設有罰則。再參原處分裁罰所據之同法第38條罰則規

定，於立法初始之立法理由即明揭：「為落實本法之相關規

定，明定雇主違反本法有關性別歧視之禁止或性騷擾防治之

規定時，依其情節輕重，處以相當之罰鍰，……」可知受僱

者或求職者經由性別平等工作法所賦予之申訴權，主要作用

在於啟動地方主管機關對於特定雇主所建構之職場環境及工

作條件是否合於性別平等工作法相關規定之調查，並藉由對

於雇主違反性別歧視禁止規定或性騷擾防治規定而科處罰鍰

之方式，以落實性別平等工作法追求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

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立法宗旨。是關於立法制定設計之申訴性

別平等事件，仍在於整體職場環境性別平等及友善性之維

護，以避免相類事件一再或擴大發生，此始為法規範的主要

保障目的，其後續裁罰效果在於前開主要保障目的之達成，

而非以提出申訴之個人為主要保護目的，頂多是因藉由整體

職場性別平等制度之建立與維護，而發生保護職場環境中個

別個體工作權之附帶效果；性別平等工作法第34條第2項雖

規定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地方主管機關審議後所為之處分有

異議時，得循序申請審議或逕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等，然

此等法定程序仍在於審視雇主有無違反相關性別平等規定，

所著眼者仍是整體職場環境性別平等、性別友善性之維護，

況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6條至第30條復訂有受僱者或求職者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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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損害者，雇主之賠償責任，是主張因雇主違反性別平等工

作法相關規定而受有損害之受僱者或求職者，係透過民事訴

訟之損害賠償請求以獲得個人權益之保障，而非透過地方主

管機關對於雇主之裁罰處分獲得個人權益保障。

三、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向被告申訴原告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

第21條第2項規定，聲請人育嬰留職停薪復職後，申請育兒

減少工時及家庭照顧假，遭原告為不利處分，未能和其他差

假別(如傷假、婚假、喪假)同樣適用「長榮機隊本國籍客艙

組員保障飛時60小時之核發基準及原則」，致聲請人該月份

保障飛時津貼減少，經被告以性別平等工作會議決議原告違

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1條第2項成立，並作成民國113年6月5

日府勞條字第1130153857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經原告不

服原處分，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復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而

聲請人為原處分之申訴人，且訴願決定亦以原告因聲請人請

求育兒減少工時及家庭照顧假，使聲請人無法請領保障飛時

津貼是否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為法律爭點，是倘認原告之訴

有理由，將致聲請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有損害，故依行

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規定，聲請允許聲請人參加訴訟。

四、經查，本件訴訟係因聲請人向被告勞動局申訴其於000年0月

間請求育兒減少工時1小時、同年00月間申請家庭照顧假，

非屬原告「長榮機隊本國籍客艙組員保障飛時60小時之核發

基準及原則」之保障類別，致上開月份無法請領保障飛時津

貼而認原告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1條第2項規定，經被告

勞動局調查後並提經桃園市政府性別平等工作會審議，核認

原告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1條第2項規定成立，被告乃作

成原處分，處原告罰鍰新臺幣2萬元，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

責人姓名，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就原處分之

適法性予以爭執。而聲請人所提「行政訴訟聲請參加訴訟

狀」雖載稱其為原處分作成之申訴人，並泛稱倘法院審理認

原告主張有理由，將致聲請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有損害

(本院卷第98頁)，惟聲請人除為申訴人之身分外，關於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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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對原告之裁罰乙事，究竟有何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以及聲

請人有何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因本案之裁判結果而受損

害？均未據聲請人於上開書狀中表明，已難認聲請人前開書

狀業依行政訴訟法4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表明其權利或法律

上利益，因本件撤銷訴訟之結果將受如何之損害，其聲請於

法未合。再者，聲請人固為原處分作成前之事件申訴人，其

為原告所僱勞工，或有勞僱契約之請求權或民事損害賠償之

請求權，而具民事權利請求准否之法律上利害關係，然聲請

人並未自原處分取得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原處分縱被撤銷，

影響聲請人前開民事請求權是否成立之判斷，核屬間接作

用，僅具間接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亦即聲請人就原處分不具

直接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不致因行政訴訟結果撤銷原處分而

使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到損害。揆諸前開說明，聲請

人並不符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所定得聲請獨立參加之第

三人要件，應予駁回。

五、結論：聲請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邱士賓

　　　　　　　　　　　　　　　法  官  楊蕙芬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

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楊貽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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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地訴字第85號
聲  請  人  翁郁婷


                      
上列聲請人因原告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桃園市政府間性別平等工作法事件，聲請參加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規定「行政法院認為撤銷訴訟之結果，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者，得依職權命其獨立參加訴訟，並得因該第三人之聲請，裁定允許其參加。」準此，獨立參加訴訟之目的，不在輔助當事人一造訴訟，而係在保護自己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自以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因該訴訟之結果，其自己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者，該第三人始得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獨立參加訴訟。前開規定在於撤銷訴訟之結果，如被告敗訴，則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直接損害，如未命該第三人參加訴訟，將影響其訴訟權之實施，故有命其獨立參加訴訟之必要。如被告敗訴結果，對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不致發生直接損害時，即不屬該條項所規定命獨立參加之範圍。又獨立參加人為同法第23條之訴訟當事人，如不服原審之判決，得獨立上訴，故參加人究是否合於獨立參加之要件，影響其訴訟上地位。(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裁聲字第277號裁定、107年度判字第489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所謂「行政法院認為撤銷訴訟之結果，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者」，係指因撤銷判決之形成力，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而言，不包括間接受損害在內。
二、次按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條第1項規定：「為保障工作權之性別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爰制定本法。」可知立法者制定該法之宗旨在於透過職場上性別平等相關制度之建構及實行，以保障全體受僱者或求職者之工作權，並於同法第33條、第34條規定受僱者或求職者發現雇主違反相關促進工作平等措施、性別歧視禁止之規定時，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訴，以啟動地方主管機關調查、審議雇主是否有違促進工作平等措施、性別歧視禁止之規定，並於雇主違反性別歧視禁止規定或性騷擾防治規定時，設有罰則。再參原處分裁罰所據之同法第38條罰則規定，於立法初始之立法理由即明揭：「為落實本法之相關規定，明定雇主違反本法有關性別歧視之禁止或性騷擾防治之規定時，依其情節輕重，處以相當之罰鍰，……」可知受僱者或求職者經由性別平等工作法所賦予之申訴權，主要作用在於啟動地方主管機關對於特定雇主所建構之職場環境及工作條件是否合於性別平等工作法相關規定之調查，並藉由對於雇主違反性別歧視禁止規定或性騷擾防治規定而科處罰鍰之方式，以落實性別平等工作法追求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立法宗旨。是關於立法制定設計之申訴性別平等事件，仍在於整體職場環境性別平等及友善性之維護，以避免相類事件一再或擴大發生，此始為法規範的主要保障目的，其後續裁罰效果在於前開主要保障目的之達成，而非以提出申訴之個人為主要保護目的，頂多是因藉由整體職場性別平等制度之建立與維護，而發生保護職場環境中個別個體工作權之附帶效果；性別平等工作法第34條第2項雖規定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地方主管機關審議後所為之處分有異議時，得循序申請審議或逕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等，然此等法定程序仍在於審視雇主有無違反相關性別平等規定，所著眼者仍是整體職場環境性別平等、性別友善性之維護，況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6條至第30條復訂有受僱者或求職者受有損害者，雇主之賠償責任，是主張因雇主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相關規定而受有損害之受僱者或求職者，係透過民事訴訟之損害賠償請求以獲得個人權益之保障，而非透過地方主管機關對於雇主之裁罰處分獲得個人權益保障。
三、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向被告申訴原告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1條第2項規定，聲請人育嬰留職停薪復職後，申請育兒減少工時及家庭照顧假，遭原告為不利處分，未能和其他差假別(如傷假、婚假、喪假)同樣適用「長榮機隊本國籍客艙組員保障飛時60小時之核發基準及原則」，致聲請人該月份保障飛時津貼減少，經被告以性別平等工作會議決議原告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1條第2項成立，並作成民國113年6月5日府勞條字第1130153857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經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復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而聲請人為原處分之申訴人，且訴願決定亦以原告因聲請人請求育兒減少工時及家庭照顧假，使聲請人無法請領保障飛時津貼是否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為法律爭點，是倘認原告之訴有理由，將致聲請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有損害，故依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規定，聲請允許聲請人參加訴訟。
四、經查，本件訴訟係因聲請人向被告勞動局申訴其於000年0月間請求育兒減少工時1小時、同年00月間申請家庭照顧假，非屬原告「長榮機隊本國籍客艙組員保障飛時60小時之核發基準及原則」之保障類別，致上開月份無法請領保障飛時津貼而認原告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1條第2項規定，經被告勞動局調查後並提經桃園市政府性別平等工作會審議，核認原告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1條第2項規定成立，被告乃作成原處分，處原告罰鍰新臺幣2萬元，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就原處分之適法性予以爭執。而聲請人所提「行政訴訟聲請參加訴訟狀」雖載稱其為原處分作成之申訴人，並泛稱倘法院審理認原告主張有理由，將致聲請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有損害(本院卷第98頁)，惟聲請人除為申訴人之身分外，關於原處分對原告之裁罰乙事，究竟有何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以及聲請人有何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因本案之裁判結果而受損害？均未據聲請人於上開書狀中表明，已難認聲請人前開書狀業依行政訴訟法4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表明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本件撤銷訴訟之結果將受如何之損害，其聲請於法未合。再者，聲請人固為原處分作成前之事件申訴人，其為原告所僱勞工，或有勞僱契約之請求權或民事損害賠償之請求權，而具民事權利請求准否之法律上利害關係，然聲請人並未自原處分取得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原處分縱被撤銷，影響聲請人前開民事請求權是否成立之判斷，核屬間接作用，僅具間接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亦即聲請人就原處分不具直接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不致因行政訴訟結果撤銷原處分而使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到損害。揆諸前開說明，聲請人並不符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所定得聲請獨立參加之第三人要件，應予駁回。
五、結論：聲請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邱士賓
　　　　　　　　　　　　　　　法  官  楊蕙芬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楊貽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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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原告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桃園市政府間性

別平等工作法事件，聲請參加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規定「行政法院認為撤銷訴訟之

    結果，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者，得依職權命

    其獨立參加訴訟，並得因該第三人之聲請，裁定允許其參加

    。」準此，獨立參加訴訟之目的，不在輔助當事人一造訴訟

    ，而係在保護自己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自以當事人以外之

    第三人，因該訴訟之結果，其自己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

    損害者，該第三人始得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獨立參加訴訟。

    前開規定在於撤銷訴訟之結果，如被告敗訴，則第三人之權

    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直接損害，如未命該第三人參加訴訟，

    將影響其訴訟權之實施，故有命其獨立參加訴訟之必要。如

    被告敗訴結果，對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不致發生直

    接損害時，即不屬該條項所規定命獨立參加之範圍。又獨立

    參加人為同法第23條之訴訟當事人，如不服原審之判決，得

    獨立上訴，故參加人究是否合於獨立參加之要件，影響其訴

    訟上地位。(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裁聲字第277號裁定、107

    年度判字第489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行政訴訟法第42條

    第1項所謂「行政法院認為撤銷訴訟之結果，第三人之權利

    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者」，係指因撤銷判決之形成力，當

    事人以外之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而言，不

    包括間接受損害在內。

二、次按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條第1項規定：「為保障工作權之性

    別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

    精神，爰制定本法。」可知立法者制定該法之宗旨在於透過

    職場上性別平等相關制度之建構及實行，以保障全體受僱者

    或求職者之工作權，並於同法第33條、第34條規定受僱者或

    求職者發現雇主違反相關促進工作平等措施、性別歧視禁止

    之規定時，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訴，以啟動地方主管機關調

    查、審議雇主是否有違促進工作平等措施、性別歧視禁止之

    規定，並於雇主違反性別歧視禁止規定或性騷擾防治規定時

    ，設有罰則。再參原處分裁罰所據之同法第38條罰則規定，

    於立法初始之立法理由即明揭：「為落實本法之相關規定，

    明定雇主違反本法有關性別歧視之禁止或性騷擾防治之規定

    時，依其情節輕重，處以相當之罰鍰，……」可知受僱者或求

    職者經由性別平等工作法所賦予之申訴權，主要作用在於啟

    動地方主管機關對於特定雇主所建構之職場環境及工作條件

    是否合於性別平等工作法相關規定之調查，並藉由對於雇主

    違反性別歧視禁止規定或性騷擾防治規定而科處罰鍰之方式

    ，以落實性別平等工作法追求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

    實質平等之立法宗旨。是關於立法制定設計之申訴性別平等

    事件，仍在於整體職場環境性別平等及友善性之維護，以避

    免相類事件一再或擴大發生，此始為法規範的主要保障目的

    ，其後續裁罰效果在於前開主要保障目的之達成，而非以提

    出申訴之個人為主要保護目的，頂多是因藉由整體職場性別

    平等制度之建立與維護，而發生保護職場環境中個別個體工

    作權之附帶效果；性別平等工作法第34條第2項雖規定受僱

    者或求職者對於地方主管機關審議後所為之處分有異議時，

    得循序申請審議或逕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等，然此等法定

    程序仍在於審視雇主有無違反相關性別平等規定，所著眼者

    仍是整體職場環境性別平等、性別友善性之維護，況性別平

    等工作法第26條至第30條復訂有受僱者或求職者受有損害者

    ，雇主之賠償責任，是主張因雇主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相關

    規定而受有損害之受僱者或求職者，係透過民事訴訟之損害

    賠償請求以獲得個人權益之保障，而非透過地方主管機關對

    於雇主之裁罰處分獲得個人權益保障。

三、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向被告申訴原告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

    第21條第2項規定，聲請人育嬰留職停薪復職後，申請育兒

    減少工時及家庭照顧假，遭原告為不利處分，未能和其他差

    假別(如傷假、婚假、喪假)同樣適用「長榮機隊本國籍客艙

    組員保障飛時60小時之核發基準及原則」，致聲請人該月份

    保障飛時津貼減少，經被告以性別平等工作會議決議原告違

    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1條第2項成立，並作成民國113年6月5

    日府勞條字第1130153857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經原告不

    服原處分，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復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而

    聲請人為原處分之申訴人，且訴願決定亦以原告因聲請人請

    求育兒減少工時及家庭照顧假，使聲請人無法請領保障飛時

    津貼是否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為法律爭點，是倘認原告之訴

    有理由，將致聲請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有損害，故依行

    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規定，聲請允許聲請人參加訴訟。

四、經查，本件訴訟係因聲請人向被告勞動局申訴其於000年0月

    間請求育兒減少工時1小時、同年00月間申請家庭照顧假，

    非屬原告「長榮機隊本國籍客艙組員保障飛時60小時之核發

    基準及原則」之保障類別，致上開月份無法請領保障飛時津

    貼而認原告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1條第2項規定，經被告

    勞動局調查後並提經桃園市政府性別平等工作會審議，核認

    原告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1條第2項規定成立，被告乃作

    成原處分，處原告罰鍰新臺幣2萬元，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

    責人姓名，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就原處分之

    適法性予以爭執。而聲請人所提「行政訴訟聲請參加訴訟狀

    」雖載稱其為原處分作成之申訴人，並泛稱倘法院審理認原

    告主張有理由，將致聲請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有損害(

    本院卷第98頁)，惟聲請人除為申訴人之身分外，關於原處

    分對原告之裁罰乙事，究竟有何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以及聲

    請人有何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因本案之裁判結果而受損害

    ？均未據聲請人於上開書狀中表明，已難認聲請人前開書狀

    業依行政訴訟法4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表明其權利或法律上

    利益，因本件撤銷訴訟之結果將受如何之損害，其聲請於法

    未合。再者，聲請人固為原處分作成前之事件申訴人，其為

    原告所僱勞工，或有勞僱契約之請求權或民事損害賠償之請

    求權，而具民事權利請求准否之法律上利害關係，然聲請人

    並未自原處分取得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原處分縱被撤銷，影

    響聲請人前開民事請求權是否成立之判斷，核屬間接作用，

    僅具間接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亦即聲請人就原處分不具直接

    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不致因行政訴訟結果撤銷原處分而使其

    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到損害。揆諸前開說明，聲請人並

    不符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所定得聲請獨立參加之第三人

    要件，應予駁回。

五、結論：聲請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邱士賓

　　　　　　　　　　　　　　　法  官  楊蕙芬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

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楊貽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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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原告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桃園市政府間性別平等工作法事件，聲請參加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規定「行政法院認為撤銷訴訟之結果，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者，得依職權命其獨立參加訴訟，並得因該第三人之聲請，裁定允許其參加。」準此，獨立參加訴訟之目的，不在輔助當事人一造訴訟，而係在保護自己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自以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因該訴訟之結果，其自己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者，該第三人始得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獨立參加訴訟。前開規定在於撤銷訴訟之結果，如被告敗訴，則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直接損害，如未命該第三人參加訴訟，將影響其訴訟權之實施，故有命其獨立參加訴訟之必要。如被告敗訴結果，對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不致發生直接損害時，即不屬該條項所規定命獨立參加之範圍。又獨立參加人為同法第23條之訴訟當事人，如不服原審之判決，得獨立上訴，故參加人究是否合於獨立參加之要件，影響其訴訟上地位。(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裁聲字第277號裁定、107年度判字第489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所謂「行政法院認為撤銷訴訟之結果，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者」，係指因撤銷判決之形成力，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損害而言，不包括間接受損害在內。

二、次按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條第1項規定：「為保障工作權之性別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爰制定本法。」可知立法者制定該法之宗旨在於透過職場上性別平等相關制度之建構及實行，以保障全體受僱者或求職者之工作權，並於同法第33條、第34條規定受僱者或求職者發現雇主違反相關促進工作平等措施、性別歧視禁止之規定時，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訴，以啟動地方主管機關調查、審議雇主是否有違促進工作平等措施、性別歧視禁止之規定，並於雇主違反性別歧視禁止規定或性騷擾防治規定時，設有罰則。再參原處分裁罰所據之同法第38條罰則規定，於立法初始之立法理由即明揭：「為落實本法之相關規定，明定雇主違反本法有關性別歧視之禁止或性騷擾防治之規定時，依其情節輕重，處以相當之罰鍰，……」可知受僱者或求職者經由性別平等工作法所賦予之申訴權，主要作用在於啟動地方主管機關對於特定雇主所建構之職場環境及工作條件是否合於性別平等工作法相關規定之調查，並藉由對於雇主違反性別歧視禁止規定或性騷擾防治規定而科處罰鍰之方式，以落實性別平等工作法追求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立法宗旨。是關於立法制定設計之申訴性別平等事件，仍在於整體職場環境性別平等及友善性之維護，以避免相類事件一再或擴大發生，此始為法規範的主要保障目的，其後續裁罰效果在於前開主要保障目的之達成，而非以提出申訴之個人為主要保護目的，頂多是因藉由整體職場性別平等制度之建立與維護，而發生保護職場環境中個別個體工作權之附帶效果；性別平等工作法第34條第2項雖規定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地方主管機關審議後所為之處分有異議時，得循序申請審議或逕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等，然此等法定程序仍在於審視雇主有無違反相關性別平等規定，所著眼者仍是整體職場環境性別平等、性別友善性之維護，況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6條至第30條復訂有受僱者或求職者受有損害者，雇主之賠償責任，是主張因雇主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相關規定而受有損害之受僱者或求職者，係透過民事訴訟之損害賠償請求以獲得個人權益之保障，而非透過地方主管機關對於雇主之裁罰處分獲得個人權益保障。

三、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向被告申訴原告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1條第2項規定，聲請人育嬰留職停薪復職後，申請育兒減少工時及家庭照顧假，遭原告為不利處分，未能和其他差假別(如傷假、婚假、喪假)同樣適用「長榮機隊本國籍客艙組員保障飛時60小時之核發基準及原則」，致聲請人該月份保障飛時津貼減少，經被告以性別平等工作會議決議原告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1條第2項成立，並作成民國113年6月5日府勞條字第1130153857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經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復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而聲請人為原處分之申訴人，且訴願決定亦以原告因聲請人請求育兒減少工時及家庭照顧假，使聲請人無法請領保障飛時津貼是否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為法律爭點，是倘認原告之訴有理由，將致聲請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有損害，故依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規定，聲請允許聲請人參加訴訟。

四、經查，本件訴訟係因聲請人向被告勞動局申訴其於000年0月間請求育兒減少工時1小時、同年00月間申請家庭照顧假，非屬原告「長榮機隊本國籍客艙組員保障飛時60小時之核發基準及原則」之保障類別，致上開月份無法請領保障飛時津貼而認原告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1條第2項規定，經被告勞動局調查後並提經桃園市政府性別平等工作會審議，核認原告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1條第2項規定成立，被告乃作成原處分，處原告罰鍰新臺幣2萬元，並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就原處分之適法性予以爭執。而聲請人所提「行政訴訟聲請參加訴訟狀」雖載稱其為原處分作成之申訴人，並泛稱倘法院審理認原告主張有理由，將致聲請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有損害(本院卷第98頁)，惟聲請人除為申訴人之身分外，關於原處分對原告之裁罰乙事，究竟有何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以及聲請人有何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因本案之裁判結果而受損害？均未據聲請人於上開書狀中表明，已難認聲請人前開書狀業依行政訴訟法4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表明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本件撤銷訴訟之結果將受如何之損害，其聲請於法未合。再者，聲請人固為原處分作成前之事件申訴人，其為原告所僱勞工，或有勞僱契約之請求權或民事損害賠償之請求權，而具民事權利請求准否之法律上利害關係，然聲請人並未自原處分取得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原處分縱被撤銷，影響聲請人前開民事請求權是否成立之判斷，核屬間接作用，僅具間接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亦即聲請人就原處分不具直接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不致因行政訴訟結果撤銷原處分而使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直接受到損害。揆諸前開說明，聲請人並不符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項所定得聲請獨立參加之第三人要件，應予駁回。

五、結論：聲請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邱士賓

　　　　　　　　　　　　　　　法  官  楊蕙芬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楊貽婷　



